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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2018-19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內與
扶貧、安老和助弱相關的措施，包括：

◦ （一）提供額外現金支援

◦ （二）加強康復服務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

◦ （三）扶助弱勢兒童

◦ （四）促進青年向上流動

◦ （五）支援弱勢社群就業

◦ （六）支援少數族裔

◦ （七）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

◦ （八）加強照顧長者的需要

◦ （九）優化退休保障

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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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供額外現金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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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供額外現金支援

a.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、在職家庭津貼（職津）*，以及
鼓勵就業交通津貼（交津）人士發放兩個月額外款項

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受助人、領取高齡津貼（包
括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）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等社
會保障金額的人士，發放相當於兩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或
津貼金額，並為職津及交津作相若安排。

涉及開支及受惠人數：
o 社會保障：約70億元，約127萬人受惠

o 職津：約3億2,600萬元，約7萬個住戶受惠

o 交津：5,300萬元，約4.4萬人受惠

*註：在2018年4月1日前稱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。

4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一）提供額外現金支援

b. 「關愛共享計劃」

推出「關愛共享計劃」，讓符合相關條件並且在2017-18年
度沒有繳交薪俸稅及在香港沒有物業的市民，每人可獲一
筆為數4,000元的款項；如果要繳交薪俸稅或／及在香港擁
有一所自住物業，而退稅額或／及差餉寬免總額少於4,000
元的市民，則可獲發放差額。初步估算發放金額或會約110
億元。

獲發兩個月額外款項的社會保障受惠人不符合「關愛共享
計劃」的條件，但若其獲發的額外金額不足4,000元，政府
會安排發放差額以補足。

約43萬名領取社會保障的人士受惠，涉及約4億5,3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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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）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一）提供額外現金支援(續)

c. 向每名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一次過發放2,000元津貼，預
計約37萬名學生受惠，開支約7億4,000萬元。

d. 為參加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代繳考試費，
開支約1億7,0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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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育局）

（教育局 / 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二）加強康復服務及
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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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強康復服務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

a. 撥款5,000萬元成立專責辦公室，負責推行《施政報
告》提出的「特殊需要信託」服務。

b. 每年增撥6億6,000萬元，改善康復服務，主要措施包
括：

增加2 469個資助康復服務名額和購買500個私營殘疾人士院
舍宿位；

為中度和嚴重弱智人士宿舍、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
舍及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提供言語治療服務；

增加延展照顧計劃和職業康復延展計劃的名額；

8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二）加強康復服務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(續)

提供臨床心理服務，加強支援精神病康復者；加強社區教
育，及早預防精神病；以及加強支援視障人士、聽障人士
的子女和精神病康復者的子女；

加強衞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及醫管局普通科及精
神科醫院提供的醫務社工專業支援；

把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╱照顧者先導計劃恆常
化；及

增設家長資源中心，支援有殘疾或特殊需要的子女及其家
長或照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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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二）加強康復服務及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(續)

c. 為照顧有護理需要的學生，政府會為智障兒童學校、
肢體傷殘兒童學校、以及視障兼智障兒童學校增加學
校護士人手，並為視障兒童學校和聽障兒童學校提供
學校護士人手。預計每年額外開支約2,6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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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育局）



（三）扶助弱勢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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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扶助弱勢兒童

a. 預留25億元，以在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完結
後，成立全新的學生活動支援基金，繼續支援有經濟
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，促進全人發展。

b. 在2018-19學年起，增加公營小學的資源，鼓勵學校按
校本情況，加強及優化社工及輔導服務，最終達至
「一校一社工」。此外，政府亦會改善特殊學校的學
校社工編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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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育局）

（教育局）



（三）扶助弱勢兒童(續)

c. 增撥約9,200萬元經常開支，加強各類兒童住宿照顧服
務的人手，並透過獎券基金改善兒童之家的環境。

d. 提供額外經常撥款約1,000萬元，由2018-19年度起在北
區、觀塘區、葵青區及沙田區分階段增加約300個資助
獨立幼兒中心名額。

e. 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約5億400萬元，推出為期三年的先
導計劃，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、幼稚園及幼稚
園暨幼兒中心共約15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
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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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三）扶助弱勢兒童(續)

f. 增加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人手，以及
協助營辦停止家暴的學習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的人手，
涉及的經常開支共約4,300多萬元。

g. 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網上青年支援隊，接觸高危或隱
蔽青年，及早介入和提供支援；同時優化地區青少年
發展資助計劃，增加弱勢社羣兒童及青少年受助者的
現金援助上限和名額，涉及的額外經常開支分別為
2,050萬元和1,1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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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四）促進青年向上流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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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促進青年向上流動

a. 預留10億元支持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青年發展委員會
的工作，讓青年人有更廣闊的空間盡展所長，更多的
機會向上流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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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政事務局）



（五）支援弱勢社群就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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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支援弱勢社群就業

a. 為鼓勵僱主聘用有特別就業需要的求職人士，每年增
撥4,800萬元，優化勞工處的特別就業計劃。措施包
括：

向聘用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60歲或以上人士的僱主，發放
每月最高4,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，為期六至十二個月；

調升展翅青見計劃的在職培訓最高津貼額，每月增加1,000
元至每月4,000元，為期六至十二個月；以及

把就業展才能計劃的工作適應期由兩個月延長至三個月，
並將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可獲發放的最高津貼額增加16,000
元至最多51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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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五）支援弱勢社群就業(續)

b.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成立的跨局跨部門工作小組，正探
討如何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制度，以加強保障受僱於政
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的合理待遇及勞工權益，
預計工作小組在今年第三季之前完成檢討。政府會因
應檢討結果，在資源上充分配合。

19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六）支援少數族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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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支援少數族裔

a. 政府將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督導委員會，全力統
籌、檢視及監察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工作，加強政府
內部協作，並已為此預留了5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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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政務司司長）



（七）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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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

a. 關愛基金已推出計劃，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昂
貴的藥物（包括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），並會
擴大資助範圍，資助個別有特殊臨牀需要的病人使用
特定藥物。醫院管理局會於今年上半年完成檢討關愛
基金項目的病人藥費分擔機制，提出改善方案。政府
已預留5億元配合有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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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

（八）加強照顧長者的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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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加強照顧長者的需要

a. 由2018年起，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會由4,000元提高
至5,000元，以提供更大的使用彈性。此外，政府將一
次性為所有合資格的長者，提供額外1,000元醫療券的
金額，涉及約7億9,600萬元。

b. 配合《施政報告》提出的多項改善安老服務的措施，
增撥經常開支約12億6,300萬元，以及非經常開支約
22億2,900萬元。這些措施包括：

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服務券數目；

成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；

25
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

（八）加強照顧長者的需要(續)

為私營安老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提供專業團隊外展
和醫生到診服務；及

增加資助安老服務單位基層護理人員的薪酬。

c. 額外增撥約6,300萬元，為安老服務單位提供言語治療
服務，協助有吞嚥困難或言語障礙的長者，約22 000人
受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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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九）優化退休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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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優化退休保障

a. 為落實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，政府已因應商界及
勞工界的意見，提出了一個務實的初步構思，現正與
商界及勞工界等主要持份者交換意見。政府在2018-19
年度的財政預算中預留150億元配合。這是編訂財政預
算案時所作的粗略估算。因應最終敲定方案的細節，
政府會在財政資源上作出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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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

（九）優化退休保障(續)

b. 鼓勵年金市場發展及強積金自願供款：

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將於今年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。
有見社會對計劃反應正面，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會積極
研究加大認購規模；

為鼓勵延期年金市場發展，讓市民在準備退休生活的財務
安排時，有更多選項，政府會委託保監局推出指引，讓市
場上所有符合該指引的延期年金產品的供款享有扣稅優
惠；及

上述的扣稅安排將同時適用於強積金的自願供款。已獲扣
稅的強積金自願供款會撥入強制供款戶口，強制供款的提
取限制亦會適用，以達到長期儲蓄作退休保障之目的。

29

（勞工及福利局 /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）

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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